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玉櫻  

代  理  人  趙興偉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訴訟代理人  張佩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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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喬湘秦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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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債  權  人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秀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士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姜克勤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解散清算完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清  算  人  王如玉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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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訴訟代理人  陳正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李玉櫻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

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

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其立法理由可知此

規定係為鼓勵債務人利用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

收入清償債務，以獲得免責，賦予其重建經濟之機會。從

而，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免責時，法院僅須

依債務人是否已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及各普

通債權人受償額是否均達其應受分配額為免責與否之認定，

無須再斟酌原不免責事由之情節及其他一切情狀。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李玉櫻前經鈞院於民國

113年12月13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認聲請

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其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必要生活費後仍有餘額，高於普通債權人分配總額，而

依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應免責之事由而裁定不免責確定

（下稱原不免責裁定）。聲請人於原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

繼續清償各債權人依債權表分配比例之款項，爰再依消債條

例第141條之規定，聲請裁定准予免責等語。　　

三、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111年間向台

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後調解不

成立聲請清算，經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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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裁定移送本院，復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135號裁

定聲請人自111年10月31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且命

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9號案件進行

清算程序，並於113年7月11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嗣經本

院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之所得扣除自己及依

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後仍有餘額，且高於普通

債權人分配總額，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而認

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於113年12月

13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認聲請人應不予

免責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查明無訛。　

（二）今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本件免責，主張其於原不免責裁定確

定後，陸續清償各債權人如附表「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

定最低應受分配額」欄所示款項之事實，業據其提出還款

明細（消債聲免卷第23至30頁），並據本院職權向各債權

人確認還款情形無訛（消債聲免卷第47至83頁），應可認

定。另聲請人主張本件債權人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已清算終結，本院提存所無從收受聲請人欲提存之名豐資

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受分配額等語。經查，名豐資產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前於107年間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解散，嗣

於清算完結後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司字第129號

裁定准於備查在案，其法人格已消滅，無當事人能力，聲

請人無從向其清償，且該不可抗力之因素非可歸責於聲請

人，是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應有理由，而原不免責裁定認

定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

後尚餘新臺幣（下同）422,391元，現除名豐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外之其他普通債權人各自受償額已達其應受分

配額（計算式如附表所示），足認聲請人已具備消債條例

第141條所規定之免責事由甚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前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

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

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已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所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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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要件。從而，聲請人聲請免責，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張益銘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債權比例 依第133條

所 定 應 受

償 之 金 額

(A)

清 算 程

序 中 分

配 受 償

額(B)

繼續清償至

第141條所定

最低應受分

配額(C)

1 元大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215,237  2.18 9,208  240  8,968 

2 台新國際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29,080  0.29 1,225  32  1,193 

3 凱基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1,536,954  15.53 65,598  1,713  63,885 

4 匯豐(台灣)商

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

136,212  1.38 5,829  152  5,677 

5 聯邦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289,598  2.93 12,377  323  12,054 

6 星展(台灣)商

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

2,449,951  24.76 104,585  2,730  101,855 

7 玉山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658,983  6.66 28,132  734  27,398 

8 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

429  0 0  0  0 

9 彰化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66,893  0.68 2,873  75  2,798 

10 台灣金聯資產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184,848  1.87 7,899  206  7,693 

11 台北富邦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697,086  7.05 29,779  777  29,002 

12 群益金鼎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

1,679,763  16.98 71,722  1,872  69,850 

01

02

03

04

05

06

第六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書記官　李毓茹

13 永豐金證券股

分有限公司

851,937  8.61 36,368  949  35,419 

14 宏遠證券股分

有限公司

147,163  1.49 6,294  164  6,130 

15 名豐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已解散清算

完結）

950,194  9.6 40,550  1,060  39,490 （無

法提存）

備註：

⒈債權額及債權比例數額是依本院112年10月25日所公告之債權表（司執消債清字卷一第

515至522頁）。

⒉A欄計算式：422,391元×債權比例，元以下四捨五入。

⒊B欄是依本院認可之113年1月31日分配表（司執消債清字卷二第103至104頁）。 

⒋C欄計算式：A欄－B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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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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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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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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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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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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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李玉櫻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其立法理由可知此規定係為鼓勵債務人利用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清償債務，以獲得免責，賦予其重建經濟之機會。從而，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免責時，法院僅須依債務人是否已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及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是否均達其應受分配額為免責與否之認定，無須再斟酌原不免責事由之情節及其他一切情狀。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李玉櫻前經鈞院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認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其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必要生活費後仍有餘額，高於普通債權人分配總額，而依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應免責之事由而裁定不免責確定（下稱原不免責裁定）。聲請人於原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各債權人依債權表分配比例之款項，爰再依消債條例第141條之規定，聲請裁定准予免責等語。　　
三、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111年間向台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後調解不成立聲請清算，經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91號裁定移送本院，復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135號裁定聲請人自111年10月31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且命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9號案件進行清算程序，並於113年7月11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嗣經本院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之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後仍有餘額，且高於普通債權人分配總額，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而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於113年12月13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認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查明無訛。　
（二）今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本件免責，主張其於原不免責裁定確定後，陸續清償各債權人如附表「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最低應受分配額」欄所示款項之事實，業據其提出還款明細（消債聲免卷第23至30頁），並據本院職權向各債權人確認還款情形無訛（消債聲免卷第47至83頁），應可認定。另聲請人主張本件債權人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清算終結，本院提存所無從收受聲請人欲提存之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受分配額等語。經查，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前於107年間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解散，嗣於清算完結後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司字第129號裁定准於備查在案，其法人格已消滅，無當事人能力，聲請人無從向其清償，且該不可抗力之因素非可歸責於聲請人，是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應有理由，而原不免責裁定認定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尚餘新臺幣（下同）422,391元，現除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外之其他普通債權人各自受償額已達其應受分配額（計算式如附表所示），足認聲請人已具備消債條例第141條所規定之免責事由甚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前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已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所規定之免責要件。從而，聲請人聲請免責，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張益銘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債權比例

		依第133條所定應受償之金額(A)

		清算程序中分配受償額(B)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最低應受分配額(C)



		1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15,237 

		2.18

		9,208 

		240 

		8,968 



		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080 

		0.29

		1,225 

		32 

		1,193 



		3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536,954 

		15.53

		65,598 

		1,713 

		63,885 



		4

		匯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6,212 

		1.38

		5,829 

		152 

		5,677 



		5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89,598 

		2.93

		12,377 

		323 

		12,054 



		6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449,951 

		24.76

		104,585 

		2,730 

		101,855 



		7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58,983 

		6.66

		28,132 

		734 

		27,398 



		8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29 

		0

		0 

		0 

		0 



		9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893 

		0.68

		2,873 

		75 

		2,798 



		10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4,848 

		1.87

		7,899 

		206 

		7,693 



		1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97,086 

		7.05

		29,779 

		777 

		29,002 



		12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679,763 

		16.98

		71,722 

		1,872 

		69,850 



		13

		永豐金證券股分有限公司

		851,937 

		8.61

		36,368 

		949 

		35,419 



		14

		宏遠證券股分有限公司

		147,163 

		1.49

		6,294 

		164 

		6,130 



		15

		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已解散清算完結）

		950,194 

		9.6

		40,550 

		1,060 

		39,490 （無法提存）



		備註：
⒈債權額及債權比例數額是依本院112年10月25日所公告之債權表（司執消債清字卷一第515至522頁）。
⒉A欄計算式：422,391元×債權比例，元以下四捨五入。
⒊B欄是依本院認可之113年1月31日分配表（司執消債清字卷二第103至104頁）。 
⒋C欄計算式：A欄－B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書記官　李毓茹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玉櫻  

代  理  人  趙興偉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債  權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債  權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訴訟代理人  張佩君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喬湘秦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債  權  人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秀真  





債  權  人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士廷  





債  權  人  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姜克勤  





債  權  人  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解散清算完結）





清  算  人  王如玉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訴訟代理人  陳正欽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李玉櫻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

    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

    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其立法理由可知此

    規定係為鼓勵債務人利用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

    收入清償債務，以獲得免責，賦予其重建經濟之機會。從而

    ，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免責時，法院僅須依

    債務人是否已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及各普通

    債權人受償額是否均達其應受分配額為免責與否之認定，無

    須再斟酌原不免責事由之情節及其他一切情狀。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李玉櫻前經鈞院於民國

    113年12月13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認聲請

    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其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必要生活費後仍有餘額，高於普通債權人分配總額，而

    依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應免責之事由而裁定不免責確定

    （下稱原不免責裁定）。聲請人於原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

    繼續清償各債權人依債權表分配比例之款項，爰再依消債條

    例第141條之規定，聲請裁定准予免責等語。　　

三、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111年間向台

      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後調解不

      成立聲請清算，經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91

      號裁定移送本院，復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135號裁

      定聲請人自111年10月31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且命

      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9號案件進行

      清算程序，並於113年7月11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嗣經本

      院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之所得扣除自己及依

      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後仍有餘額，且高於普通

      債權人分配總額，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而認

      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於113年12月

      13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認聲請人應不予

      免責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查明無訛。　

（二）今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本件免責，主張其於原不免責裁定確

      定後，陸續清償各債權人如附表「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

      定最低應受分配額」欄所示款項之事實，業據其提出還款

      明細（消債聲免卷第23至30頁），並據本院職權向各債權

      人確認還款情形無訛（消債聲免卷第47至83頁），應可認

      定。另聲請人主張本件債權人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已清算終結，本院提存所無從收受聲請人欲提存之名豐資

      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受分配額等語。經查，名豐資產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前於107年間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解散，嗣

      於清算完結後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司字第129號

      裁定准於備查在案，其法人格已消滅，無當事人能力，聲

      請人無從向其清償，且該不可抗力之因素非可歸責於聲請

      人，是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應有理由，而原不免責裁定認

      定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

      後尚餘新臺幣（下同）422,391元，現除名豐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外之其他普通債權人各自受償額已達其應受分

      配額（計算式如附表所示），足認聲請人已具備消債條例

      第141條所規定之免責事由甚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前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

    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

    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已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所規定之

    免責要件。從而，聲請人聲請免責，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張益銘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債權比例 依第133條所定應受償之金額(A) 清算程序中分配受償額(B)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最低應受分配額(C) 1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15,237  2.18 9,208  240  8,968  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080  0.29 1,225  32  1,193  3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536,954  15.53 65,598  1,713  63,885  4 匯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6,212  1.38 5,829  152  5,677  5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89,598  2.93 12,377  323  12,054  6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449,951  24.76 104,585  2,730  101,855  7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58,983  6.66 28,132  734  27,398  8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29  0 0  0  0  9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893  0.68 2,873  75  2,798  10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4,848  1.87 7,899  206  7,693  1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97,086  7.05 29,779  777  29,002  12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679,763  16.98 71,722  1,872  69,850  13 永豐金證券股分有限公司 851,937  8.61 36,368  949  35,419  14 宏遠證券股分有限公司 147,163  1.49 6,294  164  6,130  15 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已解散清算完結） 950,194  9.6 40,550  1,060  39,490 （無法提存） 備註： ⒈債權額及債權比例數額是依本院112年10月25日所公告之債權表（司執消債清字卷一第515至522頁）。 ⒉A欄計算式：422,391元×債權比例，元以下四捨五入。 ⒊B欄是依本院認可之113年1月31日分配表（司執消債清字卷二第103至104頁）。  ⒋C欄計算式：A欄－B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書記官　李毓茹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玉櫻  
代  理  人  趙興偉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債  權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債  權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訴訟代理人  張佩君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喬湘秦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債  權  人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秀真  




債  權  人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士廷  




債  權  人  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姜克勤  




債  權  人  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解散清算完結）




清  算  人  王如玉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訴訟代理人  陳正欽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李玉櫻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其立法理由可知此規定係為鼓勵債務人利用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清償債務，以獲得免責，賦予其重建經濟之機會。從而，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免責時，法院僅須依債務人是否已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及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是否均達其應受分配額為免責與否之認定，無須再斟酌原不免責事由之情節及其他一切情狀。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李玉櫻前經鈞院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認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其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必要生活費後仍有餘額，高於普通債權人分配總額，而依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應免責之事由而裁定不免責確定（下稱原不免責裁定）。聲請人於原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各債權人依債權表分配比例之款項，爰再依消債條例第141條之規定，聲請裁定准予免責等語。　　
三、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111年間向台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後調解不成立聲請清算，經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91號裁定移送本院，復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135號裁定聲請人自111年10月31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且命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9號案件進行清算程序，並於113年7月11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嗣經本院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之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後仍有餘額，且高於普通債權人分配總額，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而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於113年12月13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認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查明無訛。　
（二）今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本件免責，主張其於原不免責裁定確定後，陸續清償各債權人如附表「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最低應受分配額」欄所示款項之事實，業據其提出還款明細（消債聲免卷第23至30頁），並據本院職權向各債權人確認還款情形無訛（消債聲免卷第47至83頁），應可認定。另聲請人主張本件債權人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清算終結，本院提存所無從收受聲請人欲提存之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受分配額等語。經查，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前於107年間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解散，嗣於清算完結後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司字第129號裁定准於備查在案，其法人格已消滅，無當事人能力，聲請人無從向其清償，且該不可抗力之因素非可歸責於聲請人，是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應有理由，而原不免責裁定認定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尚餘新臺幣（下同）422,391元，現除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外之其他普通債權人各自受償額已達其應受分配額（計算式如附表所示），足認聲請人已具備消債條例第141條所規定之免責事由甚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前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已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所規定之免責要件。從而，聲請人聲請免責，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張益銘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債權比例

		依第133條所定應受償之金額(A)

		清算程序中分配受償額(B)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最低應受分配額(C)



		1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15,237 

		2.18

		9,208 

		240 

		8,968 



		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080 

		0.29

		1,225 

		32 

		1,193 



		3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536,954 

		15.53

		65,598 

		1,713 

		63,885 



		4

		匯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6,212 

		1.38

		5,829 

		152 

		5,677 



		5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89,598 

		2.93

		12,377 

		323 

		12,054 



		6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449,951 

		24.76

		104,585 

		2,730 

		101,855 



		7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58,983 

		6.66

		28,132 

		734 

		27,398 



		8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29 

		0

		0 

		0 

		0 



		9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893 

		0.68

		2,873 

		75 

		2,798 



		10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4,848 

		1.87

		7,899 

		206 

		7,693 



		1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97,086 

		7.05

		29,779 

		777 

		29,002 



		12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679,763 

		16.98

		71,722 

		1,872 

		69,850 



		13

		永豐金證券股分有限公司

		851,937 

		8.61

		36,368 

		949 

		35,419 



		14

		宏遠證券股分有限公司

		147,163 

		1.49

		6,294 

		164 

		6,130 



		15

		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已解散清算完結）

		950,194 

		9.6

		40,550 

		1,060 

		39,490 （無法提存）



		備註：
⒈債權額及債權比例數額是依本院112年10月25日所公告之債權表（司執消債清字卷一第515至522頁）。
⒉A欄計算式：422,391元×債權比例，元以下四捨五入。
⒊B欄是依本院認可之113年1月31日分配表（司執消債清字卷二第103至104頁）。 
⒋C欄計算式：A欄－B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書記官　李毓茹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玉櫻  

代  理  人  趙興偉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債  權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債  權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訴訟代理人  張佩君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喬湘秦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債  權  人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秀真  





債  權  人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士廷  





債  權  人  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姜克勤  





債  權  人  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解散清算完結）





清  算  人  王如玉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訴訟代理人  陳正欽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李玉櫻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其立法理由可知此規定係為鼓勵債務人利用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清償債務，以獲得免責，賦予其重建經濟之機會。從而，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免責時，法院僅須依債務人是否已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及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是否均達其應受分配額為免責與否之認定，無須再斟酌原不免責事由之情節及其他一切情狀。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李玉櫻前經鈞院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認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其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必要生活費後仍有餘額，高於普通債權人分配總額，而依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應免責之事由而裁定不免責確定（下稱原不免責裁定）。聲請人於原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各債權人依債權表分配比例之款項，爰再依消債條例第141條之規定，聲請裁定准予免責等語。　　

三、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111年間向台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後調解不成立聲請清算，經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91號裁定移送本院，復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135號裁定聲請人自111年10月31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且命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9號案件進行清算程序，並於113年7月11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嗣經本院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之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後仍有餘額，且高於普通債權人分配總額，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而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於113年12月13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7號裁定認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查明無訛。　

（二）今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本件免責，主張其於原不免責裁定確定後，陸續清償各債權人如附表「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最低應受分配額」欄所示款項之事實，業據其提出還款明細（消債聲免卷第23至30頁），並據本院職權向各債權人確認還款情形無訛（消債聲免卷第47至83頁），應可認定。另聲請人主張本件債權人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清算終結，本院提存所無從收受聲請人欲提存之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受分配額等語。經查，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前於107年間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解散，嗣於清算完結後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司字第129號裁定准於備查在案，其法人格已消滅，無當事人能力，聲請人無從向其清償，且該不可抗力之因素非可歸責於聲請人，是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應有理由，而原不免責裁定認定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尚餘新臺幣（下同）422,391元，現除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外之其他普通債權人各自受償額已達其應受分配額（計算式如附表所示），足認聲請人已具備消債條例第141條所規定之免責事由甚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前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已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所規定之免責要件。從而，聲請人聲請免責，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張益銘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債權比例 依第133條所定應受償之金額(A) 清算程序中分配受償額(B)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最低應受分配額(C) 1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15,237  2.18 9,208  240  8,968  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080  0.29 1,225  32  1,193  3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536,954  15.53 65,598  1,713  63,885  4 匯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6,212  1.38 5,829  152  5,677  5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89,598  2.93 12,377  323  12,054  6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449,951  24.76 104,585  2,730  101,855  7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58,983  6.66 28,132  734  27,398  8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29  0 0  0  0  9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893  0.68 2,873  75  2,798  10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4,848  1.87 7,899  206  7,693  1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97,086  7.05 29,779  777  29,002  12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679,763  16.98 71,722  1,872  69,850  13 永豐金證券股分有限公司 851,937  8.61 36,368  949  35,419  14 宏遠證券股分有限公司 147,163  1.49 6,294  164  6,130  15 名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已解散清算完結） 950,194  9.6 40,550  1,060  39,490 （無法提存） 備註： ⒈債權額及債權比例數額是依本院112年10月25日所公告之債權表（司執消債清字卷一第515至522頁）。 ⒉A欄計算式：422,391元×債權比例，元以下四捨五入。 ⒊B欄是依本院認可之113年1月31日分配表（司執消債清字卷二第103至104頁）。  ⒋C欄計算式：A欄－B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書記官　李毓茹



